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志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781

號），本院改依簡易判決處刑 ，判決如下：

　　主　文

楊志傑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1仟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所適用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

載（如附件）。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爰審酌被告之

素行（於民國111年間因酒駕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月

確定，於111年12月18日執行完畢）、犯罪動機、目的、手

段、所生危害及犯後已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

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

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呂舒雯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彭喜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楊玉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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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781號

　　被　　　告　楊志傑　男　2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巷000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志傑於民國112年11月26日15時36分許，在臺南市中西區

觀亭街與慈音街口，因停車糾紛對林兆佑心生不滿，竟基於

恐嚇危害安全的犯意，持西瓜刀作勢要攻擊林兆佑，並稱：

要砍死你等語，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林兆佑使之

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生命、身體的安全，林兆佑旋逃離

現場並報警處理。

二、案經林兆佑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志傑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

1、被告坦承因停車糾紛對告

訴人林兆佑心生不滿，有

持刀對告訴人揮舞，要嚇

告訴人，告訴人因為害怕

逃離現場，被告再持球棒

砸告訴人所駕車輛的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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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楊志傑的行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嫌。

被告犯罪所用的西瓜刀1把及球棒1支，並未扣案，價值亦非

甚高，且為一般人均可輕易取得的工具，尚不具備刑法上的

重要性，若不宣告沒收，亦不致於對社會危害或產生實質重

大影響，並衡酌避免日後執行沒收、追徵困難，及徒增執行

成本耗費國家有限資源，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

聲請宣告沒收。

三、報告意旨認被告於事實欄所示時地，基於毀損的犯意，持球

2、被告坦承恐嚇犯行，惟辯

稱：我沒有說「要砍死

你」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林兆佑於警

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告訴人將車輛臨時停放

本案地點要下貨，出來時被

告質問告訴人怎麼停車的，

被告當時很生氣拿刀作勢要

攻擊告訴人，並稱要砍死告

訴人，告訴人會害怕，擔心

被告會傷害告訴人或再堵告

訴人，就趕快去報警的事

實。

3 證人陳品蓉於警詢中證述 被告持刀追趕告訴人，證人

陳品蓉即在場阻止，之後告

訴人跑走，被告還在氣頭

上，即持球棍打破告訴人駕

駛車輛玻璃的事實。

4 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11張 被告持刀追向告訴人，告訴

人逃離現場的事實。被告照片比對及車輛照片4

張

5 車輛照片6張 告訴人駕駛之車號000-0000

號小貨車前擋風玻璃及左右

車窗破裂而毀損的事實。匯豐汽車估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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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砸毀林兆佑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風玻璃及

車窗，致上開車輛之前擋風玻璃及左右車窗破裂而損壞之，

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損罪嫌。然查，刑法第354條毀

損罪依照同法第35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而本案車號000-0

000號自用小貨車車主京成蔬果行就毀損部分並未提出告

訴，有本署公務電話紀錄可證，報告意旨認此部分已提出告

訴容有誤會，又上開毀損部分如成立犯罪，與上開起訴的恐

嚇部分具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

分，附此說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檢　察　官　呂　舒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書　記　官　朱　倖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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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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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志傑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781號），本院改依簡易判決處刑 ，判決如下：
　　主　文
楊志傑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所適用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爰審酌被告之素行（於民國111年間因酒駕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月確定，於111年12月18日執行完畢）、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及犯後已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呂舒雯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彭喜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楊玉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781號
　　被　　　告　楊志傑　男　2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巷000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志傑於民國112年11月26日15時36分許，在臺南市中西區觀亭街與慈音街口，因停車糾紛對林兆佑心生不滿，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的犯意，持西瓜刀作勢要攻擊林兆佑，並稱：要砍死你等語，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林兆佑使之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生命、身體的安全，林兆佑旋逃離現場並報警處理。
二、案經林兆佑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志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被告坦承因停車糾紛對告訴人林兆佑心生不滿，有持刀對告訴人揮舞，要嚇告訴人，告訴人因為害怕逃離現場，被告再持球棒砸告訴人所駕車輛的事實。
2、被告坦承恐嚇犯行，惟辯稱：我沒有說「要砍死你」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林兆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告訴人將車輛臨時停放本案地點要下貨，出來時被告質問告訴人怎麼停車的，被告當時很生氣拿刀作勢要攻擊告訴人，並稱要砍死告訴人，告訴人會害怕，擔心被告會傷害告訴人或再堵告訴人，就趕快去報警的事實。



		3

		證人陳品蓉於警詢中證述

		被告持刀追趕告訴人，證人陳品蓉即在場阻止，之後告訴人跑走，被告還在氣頭上，即持球棍打破告訴人駕駛車輛玻璃的事實。



		4

		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11張

		被告持刀追向告訴人，告訴人逃離現場的事實。



		


		被告照片比對及車輛照片4張

		




		5

		車輛照片6張

		告訴人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小貨車前擋風玻璃及左右車窗破裂而毀損的事實。



		


		匯豐汽車估價單

		








二、被告楊志傑的行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嫌。被告犯罪所用的西瓜刀1把及球棒1支，並未扣案，價值亦非甚高，且為一般人均可輕易取得的工具，尚不具備刑法上的重要性，若不宣告沒收，亦不致於對社會危害或產生實質重大影響，並衡酌避免日後執行沒收、追徵困難，及徒增執行成本耗費國家有限資源，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聲請宣告沒收。
三、報告意旨認被告於事實欄所示時地，基於毀損的犯意，持球棒砸毀林兆佑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風玻璃及車窗，致上開車輛之前擋風玻璃及左右車窗破裂而損壞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損罪嫌。然查，刑法第354條毀損罪依照同法第35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而本案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車主京成蔬果行就毀損部分並未提出告訴，有本署公務電話紀錄可證，報告意旨認此部分已提出告訴容有誤會，又上開毀損部分如成立犯罪，與上開起訴的恐嚇部分具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說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檢　察　官　呂　舒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書　記　官　朱　倖　儀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志傑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781
號），本院改依簡易判決處刑 ，判決如下：
　　主　文
楊志傑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1仟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所適用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
    載（如附件）。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爰審酌被告之
    素行（於民國111年間因酒駕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月
    確定，於111年12月18日執行完畢）、犯罪動機、目的、手
    段、所生危害及犯後已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
    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
    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呂舒雯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彭喜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楊玉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781號
　　被　　　告　楊志傑　男　2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巷000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志傑於民國112年11月26日15時36分許，在臺南市中西區
    觀亭街與慈音街口，因停車糾紛對林兆佑心生不滿，竟基於
    恐嚇危害安全的犯意，持西瓜刀作勢要攻擊林兆佑，並稱：
    要砍死你等語，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林兆佑使之
    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生命、身體的安全，林兆佑旋逃離
    現場並報警處理。
二、案經林兆佑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志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被告坦承因停車糾紛對告訴人林兆佑心生不滿，有持刀對告訴人揮舞，要嚇告訴人，告訴人因為害怕逃離現場，被告再持球棒砸告訴人所駕車輛的事實。 2、被告坦承恐嚇犯行，惟辯稱：我沒有說「要砍死你」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林兆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告訴人將車輛臨時停放本案地點要下貨，出來時被告質問告訴人怎麼停車的，被告當時很生氣拿刀作勢要攻擊告訴人，並稱要砍死告訴人，告訴人會害怕，擔心被告會傷害告訴人或再堵告訴人，就趕快去報警的事實。 3 證人陳品蓉於警詢中證述 被告持刀追趕告訴人，證人陳品蓉即在場阻止，之後告訴人跑走，被告還在氣頭上，即持球棍打破告訴人駕駛車輛玻璃的事實。 4 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11張 被告持刀追向告訴人，告訴人逃離現場的事實。  被告照片比對及車輛照片4張  5 車輛照片6張 告訴人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小貨車前擋風玻璃及左右車窗破裂而毀損的事實。  匯豐汽車估價單  
二、被告楊志傑的行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嫌。
    被告犯罪所用的西瓜刀1把及球棒1支，並未扣案，價值亦非
    甚高，且為一般人均可輕易取得的工具，尚不具備刑法上的
    重要性，若不宣告沒收，亦不致於對社會危害或產生實質重
    大影響，並衡酌避免日後執行沒收、追徵困難，及徒增執行
    成本耗費國家有限資源，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
    聲請宣告沒收。
三、報告意旨認被告於事實欄所示時地，基於毀損的犯意，持球
    棒砸毀林兆佑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風玻璃及
    車窗，致上開車輛之前擋風玻璃及左右車窗破裂而損壞之，
    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損罪嫌。然查，刑法第354條毀
    損罪依照同法第35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而本案車號000-0
    000號自用小貨車車主京成蔬果行就毀損部分並未提出告訴
    ，有本署公務電話紀錄可證，報告意旨認此部分已提出告訴
    容有誤會，又上開毀損部分如成立犯罪，與上開起訴的恐嚇
    部分具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附此說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檢　察　官　呂　舒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書　記　官　朱　倖　儀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志傑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781號），本院改依簡易判決處刑 ，判決如下：
　　主　文
楊志傑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所適用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爰審酌被告之素行（於民國111年間因酒駕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月確定，於111年12月18日執行完畢）、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及犯後已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呂舒雯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彭喜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楊玉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781號
　　被　　　告　楊志傑　男　2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巷000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志傑於民國112年11月26日15時36分許，在臺南市中西區觀亭街與慈音街口，因停車糾紛對林兆佑心生不滿，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的犯意，持西瓜刀作勢要攻擊林兆佑，並稱：要砍死你等語，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林兆佑使之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生命、身體的安全，林兆佑旋逃離現場並報警處理。
二、案經林兆佑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志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被告坦承因停車糾紛對告訴人林兆佑心生不滿，有持刀對告訴人揮舞，要嚇告訴人，告訴人因為害怕逃離現場，被告再持球棒砸告訴人所駕車輛的事實。
2、被告坦承恐嚇犯行，惟辯稱：我沒有說「要砍死你」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林兆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告訴人將車輛臨時停放本案地點要下貨，出來時被告質問告訴人怎麼停車的，被告當時很生氣拿刀作勢要攻擊告訴人，並稱要砍死告訴人，告訴人會害怕，擔心被告會傷害告訴人或再堵告訴人，就趕快去報警的事實。



		3

		證人陳品蓉於警詢中證述

		被告持刀追趕告訴人，證人陳品蓉即在場阻止，之後告訴人跑走，被告還在氣頭上，即持球棍打破告訴人駕駛車輛玻璃的事實。



		4

		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11張

		被告持刀追向告訴人，告訴人逃離現場的事實。



		


		被告照片比對及車輛照片4張

		




		5

		車輛照片6張

		告訴人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小貨車前擋風玻璃及左右車窗破裂而毀損的事實。



		


		匯豐汽車估價單

		








二、被告楊志傑的行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嫌。被告犯罪所用的西瓜刀1把及球棒1支，並未扣案，價值亦非甚高，且為一般人均可輕易取得的工具，尚不具備刑法上的重要性，若不宣告沒收，亦不致於對社會危害或產生實質重大影響，並衡酌避免日後執行沒收、追徵困難，及徒增執行成本耗費國家有限資源，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聲請宣告沒收。
三、報告意旨認被告於事實欄所示時地，基於毀損的犯意，持球棒砸毀林兆佑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風玻璃及車窗，致上開車輛之前擋風玻璃及左右車窗破裂而損壞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損罪嫌。然查，刑法第354條毀損罪依照同法第35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而本案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車主京成蔬果行就毀損部分並未提出告訴，有本署公務電話紀錄可證，報告意旨認此部分已提出告訴容有誤會，又上開毀損部分如成立犯罪，與上開起訴的恐嚇部分具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說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檢　察　官　呂　舒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書　記　官　朱　倖　儀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志傑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781號），本院改依簡易判決處刑 ，判決如下：
　　主　文
楊志傑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所適用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爰審酌被告之素行（於民國111年間因酒駕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月確定，於111年12月18日執行完畢）、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及犯後已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呂舒雯提起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彭喜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楊玉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781號
　　被　　　告　楊志傑　男　2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巷000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志傑於民國112年11月26日15時36分許，在臺南市中西區觀亭街與慈音街口，因停車糾紛對林兆佑心生不滿，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的犯意，持西瓜刀作勢要攻擊林兆佑，並稱：要砍死你等語，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林兆佑使之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生命、身體的安全，林兆佑旋逃離現場並報警處理。
二、案經林兆佑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志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被告坦承因停車糾紛對告訴人林兆佑心生不滿，有持刀對告訴人揮舞，要嚇告訴人，告訴人因為害怕逃離現場，被告再持球棒砸告訴人所駕車輛的事實。 2、被告坦承恐嚇犯行，惟辯稱：我沒有說「要砍死你」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林兆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告訴人將車輛臨時停放本案地點要下貨，出來時被告質問告訴人怎麼停車的，被告當時很生氣拿刀作勢要攻擊告訴人，並稱要砍死告訴人，告訴人會害怕，擔心被告會傷害告訴人或再堵告訴人，就趕快去報警的事實。 3 證人陳品蓉於警詢中證述 被告持刀追趕告訴人，證人陳品蓉即在場阻止，之後告訴人跑走，被告還在氣頭上，即持球棍打破告訴人駕駛車輛玻璃的事實。 4 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11張 被告持刀追向告訴人，告訴人逃離現場的事實。  被告照片比對及車輛照片4張  5 車輛照片6張 告訴人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小貨車前擋風玻璃及左右車窗破裂而毀損的事實。  匯豐汽車估價單  
二、被告楊志傑的行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嫌。被告犯罪所用的西瓜刀1把及球棒1支，並未扣案，價值亦非甚高，且為一般人均可輕易取得的工具，尚不具備刑法上的重要性，若不宣告沒收，亦不致於對社會危害或產生實質重大影響，並衡酌避免日後執行沒收、追徵困難，及徒增執行成本耗費國家有限資源，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聲請宣告沒收。
三、報告意旨認被告於事實欄所示時地，基於毀損的犯意，持球棒砸毀林兆佑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風玻璃及車窗，致上開車輛之前擋風玻璃及左右車窗破裂而損壞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損罪嫌。然查，刑法第354條毀損罪依照同法第35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而本案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車主京成蔬果行就毀損部分並未提出告訴，有本署公務電話紀錄可證，報告意旨認此部分已提出告訴容有誤會，又上開毀損部分如成立犯罪，與上開起訴的恐嚇部分具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說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檢　察　官　呂　舒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書　記　官　朱　倖　儀


